
 

 76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71 期 院會紀錄 

修正法醫師法第四十八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通過，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法醫師法第四十八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

過。 

繼續處理審查會所做之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 

為健全法醫師制度，確保司法鑑定品質，法務部應於二年內重新檢討法醫師制度，包括法醫

師養成、法醫師各項職責之可行性及必要性、檢驗員之角色定位以及相驗、解剖及鑑定其業務應

由醫師或病理專科醫師或法醫師執掌、不具醫師資格之法醫師及具醫師資格之法醫師是否需要負

責不同的業務等問題，並提出法醫師法及刑事訴訟法相關條文之修法版本。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附帶決議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四案。 

四、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跨國移交

受刑人法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12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

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8 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 1014300408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及司法院會銜函請審議「跨國移交受刑人法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

復請 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 101 年 5 月 30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2089 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不含附件） 

行政院、司法院函請審議「跨國移交受刑人法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 101 年 6 月 4 日（星期一）召開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20 次全體委員會

議，審查上開法案；由召集委員廖正井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機關說明提案要旨外，相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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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法務部部長曾勇夫報告如次： 

一、制定「跨國移交受刑人法草案」之緣由 

(一)受刑人在外國犯罪，固然應接受該國法律制裁，但如果考慮外國受刑人在一個語言

、文化不通之監獄內服刑，其辛苦程度難以想像；而受刑人之家屬因為探視不易，

更是一種折磨。另從矯正的角度來看，在外國服刑，因為語言隔閡、文化差異及地

理距離遙遠致親友探視不易等因素，矯治效果通常極為有限，致使受刑人在服刑期

滿後，也很難重新回到社會，甚至再行犯罪。基於上述理由，讓移交受刑人返回其

本國執行，已成為國際趨勢。而在我國，由於國際交流往來日益頻繁，國人在其他

國家或地區服刑的人數也越來越多，例如在大陸地區服刑的臺灣人初估超過 1000 人

，而在東南亞各國服刑之國人也超過 500 人，因此，國內各界對此一問題也日漸重

視。 

(二)國際間，近年來各國均積極推動移交受刑人，且以歐盟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

之推動最為積極，早於 1983 年制訂《歐洲移交受刑人公約》，該公約不僅適用於歐

盟國家，更有如美國、加拿大、日本等非歐盟國家亦陸續加入，目前全世界共有 64

個國家加入該公約。而我國雖然因為政治因素難以加入《歐洲移交受刑人公約》或

締結雙邊條約，但也因為國內民意漸漸關注我國籍受刑人權益，投注相當的心力在

促進與外國間移交受刑人，例如於民國 99 年，我國與巴拿馬共和國簽訂「中華民國

與巴拿馬共和國關於遣送受裁判人條約」（尚未經 大院審議通過）；另外，於 98

年間與大陸地區簽訂之「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亦於第 11 條規範「

罪犯移管（接返受裁判確定人）」，均為成功範例。 

(三)因為移交受刑人牽涉到判決承認、刑期轉換、刑事執行及刑法第 9 條及臺灣地區人

民及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75 條效力等各個層面，均屬「法官保留」或「法律保

留」，非依法律，不得為之，而我國目前並無此種法源基礎，故與外國、大陸或港

澳地區間之移交受刑人，即使是能克服外交或兩岸因素而雙方願意進行移交受刑人

，但在無內國法源前，仍無法真正開始。因此，本部為積極建立內國程序，使受刑

人能早日回到其國籍國執行，爰擬具「跨國移交受刑人法」（以下簡稱本法）草案

。 

二、本法預計達成之目標 

本法於通過並施行後，預計可達成以下五個目標：(一)做為我國移交受刑人之基本

法源。(二)做為我國將來簽訂移交受刑人條約或協議之藍本。(三)提昇我國人權形象。(

四)伸張我國司法主權。(五)順應國際趨勢。 

三、「跨國移交受刑人法草案」之重要內容 

(一)移交需符合一定條件 

本法草案規定，不論是從移交國接收我國籍受刑人或遣送外國籍受刑人，均應符

合一定之條件，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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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移交應得我國、移交國及受刑人三方同意（草案第 5 條第 1 款、第 5 款，草案第

19 條第 1 款、第 3 款） 

2.移交之犯罪必須在雙方均屬可罰（草案第 4 條第 3 款） 

3.受刑人之徒刑應仍剩餘一定刑期尚未執行（草案第 4 條第 6 款、第 18 條第 4 款） 

4.接受回我國之受刑人應具有我國國籍及戶籍，遣送之受刑人應具有移交國之國籍

（草案第 4 條第 4 款、第 18 條第 2 款） 

5.接收我國籍受刑人回國執行時，受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未主張受刑人在移交國未

受公正審判（草案第 4 條第 9 款） 

6.遣送受刑人時，移交國政府必須出具書面互惠保證（草案第 18 條第 5 款） 

(二)接收我國籍受刑人回國需經「行政—司法—行政」三重審查，接回受刑人時，由法

院認可移交國法院判決並為刑期轉換（草案第 8 條、第 9 條）。 

(三)遣送外國籍受刑人回其國籍國採行政審查（草案第 19 條）。 

(四)在移交國已經執行之日期可以折抵我國刑期，亦可依照原移交國所免除或減輕後刑

度向我國法院聲請裁定免除或減輕（草案第 10 條、第 16 條）。 

(五)為尊重原移交國判決，故救濟應向原裁判法院為之，而非向我國法院為之（草案第

14 條）。 

(六)接收受刑人回國，應依照我國法律執行其徒刑（草案第 12 條）。 

(七)本法溯及既往適用於已經裁判決定之受刑人（草案第 22 條）。 

(八)大陸地區及港澳地區之準用（草案第 23 條）。 

參、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後，旋即進行詢答，以本案係為移交受刑人返回其本國執行徒刑，除可加

強犯罪矯治，促進國際合作，並更彰顯人道精神。審查會經詢答結束後，爰省略大體討論，

逕行逐條審查。在場委員幾經協商，反覆討論後取得共識，將本案審查完竣，茲將審查結果

概述如下： 

一、法案名稱、第一章章名、第一條至第三條、第二章章名、第四條、第六條至第十七條、

第三章章名、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一條、第四章章名及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五條，均照案

通過。 

二、草案第五條，除第三項修正為：「第一項之人員應依受刑人之請求，協助其依移交國之

法令，閱覽卷證取得相關資料，併送返國。」，及增列第四項為：「第一項之人員應告

知受刑人有前項之權利。」外，餘均照案通過。 

三、通過附帶決議 1 項： 

有關本法第二十三條施行前之準備情形，行政院應會同司法院向本院報告，並於施

行後每半年向本院報告執行情形。 

肆、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廖召集委員正井出席說明。 

伍、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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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移交受刑人法草案」
審 查 會 通 過
行政院、司法院提案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行政院、司法院提案條文 說 明

（照案通過） 
名稱：跨國移交受刑人法 

名稱： 跨國移交受刑人法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章 總 則 本章規範移交程序之共同事項

。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一條 為移交受刑人至其本

國執行，以彰顯人道精神，

達成刑罰教化目的，特制定

本法。 

第一條 為移交受刑人至其本

國執行，以彰顯人道精神，

達成刑罰教化目的，特制定

本法。 

本法之立法目的。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條 移交受刑人依我國與

移交國簽訂之條約；無條約

或條約未規定者，依本法；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刑法、

刑事訴訟法、少年事件處理

法及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 

第二條 移交受刑人依我國與

移交國簽訂之條約；無條約

或條約未規定者，依本法；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刑法、

刑事訴訟法、少年事件處理

法及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

一、明定有關移交受刑人之規

範適用順序。 
二、移交受刑人，應依我國與

移交國間之條約；而無條約

或條約未規範時，始依本法

。又移交受刑人之程序，性

質屬刑事程序，故條約未規

定時，應依刑事訴訟法之規

定；再者，本法之「受刑人

」包括未成年人等，是無條

約或條約未規定之情形，少

年事件處理法或其他有關法

律乃為補充規範。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 
一、受刑人：指因犯罪經法

院判處徒刑確定而受執行

及應受執行者。 
二、接收：指接回我國受刑

人在我國執行徒刑之程序

。 
三、遣送：指將外國受刑人

交予其本國執行徒刑之程

序。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 
一、受刑人：指因犯罪經法

院判處徒刑確定而受執行

及應受執行者。 
二、接收：指接回我國受刑

人在我國執行徒刑之程序

。 
三、遣送：指將外國受刑人

交予其本國執行徒刑之程

序。 
四、移交：指接收及遣送受

本法用詞之定義。 
審查會：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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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移交：指接收及遣送受

刑人。 
五、移交國：指與我國進行

移交受刑人之外國。 

刑人。 
五、移交國：指與我國進行

移交受刑人之外國。 

（照案通過） 
第二章 接收受刑人 

第二章 接收受刑人 本章規範自外國接回我國受刑

人之程序。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四條 接收受刑人，應符合

下列條件： 
一、移交國及我國雙方均同

意移交。 
二、受刑人經移交國法院判

處徒刑確定。 
三、受刑人之犯行如發生在

我國，依我國法律亦構成

犯罪。 
四、受刑人具有我國國籍且

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五、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

以書面表示同意。但法定

代理人之表示不得與受刑

人明示之意思相反。 
六、移交國或我國提出移交

請求書時，殘餘刑期一年

以上。但經移交國及我國

雙方同意者，不在此限。 
七、依我國法律，該裁判行

刑權時效尚未完成。 
八、同一行為於移交國法院

裁判確定前，未經我國法

院判決確定。 
九、受刑人在移交國接受公

正審判之權利已受保障。

如受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未為相反主張，推定受刑

人接受公正審判之權利已

受保障。 

第四條 接收受刑人，應符合

下列條件： 
一、移交國及我國雙方均同

意移交。 
二、受刑人經移交國法院判

處徒刑確定。 
三、受刑人之犯行如發生在

我國，依我國法律亦構成

犯罪。 
四、受刑人具有我國國籍且

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五、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

以書面表示同意。但法定

代理人之表示不得與受刑

人明示之意思相反。 
六、移交國或我國提出移交

請求書時，殘餘刑期一年

以上。但經移交國及我國

雙方同意者，不在此限。

七、依我國法律，該裁判行

刑權時效尚未完成。 
八、同一行為於移交國法院

裁判確定前，未經我國法

院判決確定。 
九、受刑人在移交國接受公

正審判之權利已受保障。

如受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未為相反主張，推定受刑

人接受公正審判之權利已

受保障。 

參考「中華民國與巴拿馬共和

國關於遣送受裁判人條約」第

五條、一九七○年「歐洲關於

刑事判決承認公約」第六條及

「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第十

四條，規定我國受刑人返國執

行之條件。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五條 法務部應派員或委託

機關指派人員確認受刑人或

其法定代理人所為前條第五

第五條 法務部應派員或委託

機關指派人員確認受刑人或

其法定代理人所為前條第五

款之同意出於自願，並告知

一、受刑人本人之同意為移交

受刑人之重要條件，為求慎

重，於第一項規定應由法務

部請外交部協助指定派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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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之同意出於自願，並告知

受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接收

後之法律效果。 
前項之同意，經確認後

不得撤回。 
第一項之人員應依受刑

人之請求，協助其依移交國

之法令，閱覽卷證取得相關

資料，併送返國。 
第一項之人員應告知受

刑人有前項之權利。 

受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接收

後之法律效果。 
前項之同意，經確認後

不得撤回。 
第一項之人員應依受刑

人之請求，協助其依移交國

之法令，閱覽卷證並取得相

關資料。 

該外國之外交人員，或由法

務部直接指派相關人員親自

向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確

認其同意係出於自願，受刑

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並已充分

瞭解移交後之法律效果，例

如：回國後應服刑期、我國

對該外國裁判不得再審、非

常上訴，如宣告緩刑等條件

我國法院可能未必宣告相同

條件、在移交國之犯行將可

能構成累犯要件、監獄服刑

條件等重要事項，以確認其

意願，並減少受刑人回國後

可能產生之爭議。 
二、為免受刑人及其法定代理

人隨意撤回同意，造成我國

及移交國程序虛耗，爰於第

二項仿照德國及美國之立法

例，規定受刑人及其法定代

理人經第一項之確認及告知

程序後，即不得撤回其同意

。然若受刑人於確認後確實

表示不願意回國執行，法務

部或檢察官自仍得中止程序

。 
三、又為使受刑人得依法主張

其權益，依本條第一項指派

之人員，於受刑人請求時，

應依移交國法律規定，協助

受刑人閱覽卷證並取得相關

資料。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為使文字更為周延，第三

項稍作文字修正，相關資料

有併送返國之必要，爰將後

段文字修正為「閱覽卷證取

得相關資料，併送返國。」

三、增列第四項「第一項之人

員應告知受刑人有前項之權

利。」以讓受刑人知悉其權

利，而得主張或行使其權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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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案通過） 
第六條 法務部接獲移交國提

出接收受刑人之請求時，認

為符合第四條規定，經徵詢

相關機關之意見，而認為適

當者，應通知該管檢察署，

由檢察官檢附移交國提供之

裁判書、請求時已執行徒刑

日數及執行前拘束受刑人人

身自由日數之證明，並附上

其他足資釋明符合第四條條

件之文件，以書面向法院聲

請許可執行移交國法院裁判

。 

第六條 法務部接獲移交國提

出接收受刑人之請求時，認

為符合第四條規定，經徵詢

相關機關之意見，而認為適

當者，應通知該管檢察署，

由檢察官檢附移交國提供之

裁判書、請求時已執行徒刑

日數及執行前拘束受刑人人

身自由日數之證明，並附上

其他足資釋明符合第四條條

件之文件，以書面向法院聲

請許可執行移交國法院裁判

。 

規範法務部接獲外國請我國接

收我國受刑人返國執行請求之

處理程序。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七條 許可執行移交國法院

裁判之案件，專屬中央政府

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管轄。 

第七條 許可執行移交國法院

裁判之案件，專屬中央政府

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管轄。 

接回我國受刑人返國繼續執行

，涉及司法主權之行使，應由

法院宣告許可，始得在我國執

行移交國法院所宣告之徒刑；

再者，考量「接收受刑人」之

案件具有高度專業性，且為便

捷後續法務部核發接收命令之

連繫，爰為本條規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八條 法院認為檢察官之聲

請符合第四條之規定，且得

依第九條規定轉換移交國法

院宣告之徒刑者，應裁定許

可執行並宣告依第九條規定

轉換之刑。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應准

許者，應裁定駁回。 
檢察官、受刑人或其法

定代理人對法院所為裁定不

服者，得抗告於直接上級法

院。但抗告法院所為之裁定

，不得再抗告。 

第八條 法院認為檢察官之聲

請符合第四條之規定，且得

依第九條規定轉換移交國法

院宣告之徒刑者，應裁定許

可執行並宣告依第九條規定

轉換之刑。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應准

許者，應裁定駁回。 
檢察官、受刑人或其法

定代理人對法院所為裁定不

服者，得抗告於直接上級法

院。但抗告法院所為之裁定

，不得再抗告。 

一、第一項規定法院接獲檢察

官之聲請後，若認為聲請符

合要件且得依本法轉換徒刑

時，應以裁定許可執行並宣

告依第九條規定轉換之徒刑

。 
二、第二項規範聲請不合程式

或不應准許之效果。至於所

稱「不應准許」，包括檢察

官之聲請不符合第四條各款

要件或無法依第九條規定轉

換移交國宣告之徒刑等情形

。 
三、接受具有我國國籍且在臺

灣地區設有戶籍之受刑人回

國執行，牽涉外交及國家安

全等法律以外之因素，依國

際移交受刑人之立法例，多

規定針對法院就此之決定，

不得救濟。惟法院許可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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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客觀因素之審查，對

我國受刑人人權影響甚鉅，

對第一項及第二項裁定，應

有救濟管道，然為避免程序

延滯過久，不得再抗告，爰

為第三項規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九條 移交國法院宣告之徒

刑，依下列各款轉換： 
一、原經宣告無期徒刑之同

一行為，依我國法律亦得

處無期徒刑者，宣告無期

徒刑。 
二、原經宣告無期徒刑之同

一行為，依我國法律其最

重本刑為有期徒刑者，宣

告依我國法律對同一行為

所得科處之最重刑，且不

得易科罰金。 
三、原宣告之刑，未逾依我

國法律對同一行為所得科

處之最重刑，或低於依我

國法律所得科處之最輕刑

者，依原宣告之刑。 
四、原宣告之刑，逾依我國

法律對同一行為所得科處

之最重刑者，宣告依我國

法律所得科處之最重刑，

且不得易科罰金。 
五、原宣告之多數有期徒刑

，已經移交國法院定應執

行之刑者，依原宣告應執

行之刑。但不得逾三十年

。 
六、原宣告之多數有期徒刑

，未經移交國法院定應執

行之刑者，經依第一款至

第四款轉換後，依我國法

律定其應執行之刑。 
七、原宣告徒刑附加未違反

我國強制或禁止規定、公

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之條

件者，得併予附加條件。

第九條 移交國法院宣告之徒

刑，依下列各款轉換： 
一、原經宣告無期徒刑之同

一行為，依我國法律亦得

處無期徒刑者，宣告無期

徒刑。 
二、原經宣告無期徒刑之同

一行為，依我國法律其最

重本刑為有期徒刑者，宣

告依我國法律對同一行為

所得科處之最重刑，且不

得易科罰金。 
三、原宣告之刑，未逾依我

國法律對同一行為所得科

處之最重刑，或低於依我

國法律所得科處之最輕刑

者，依原宣告之刑。 
四、原宣告之刑，逾依我國

法律對同一行為所得科處

之最重刑者，宣告依我國

法律所得科處之最重刑，

且不得易科罰金。 
五、原宣告之多數有期徒刑

，已經移交國法院定應執

行之刑者，依原宣告應執

行之刑。但不得逾三十年

。 
六、原宣告之多數有期徒刑

，未經移交國法院定應執

行之刑者，經依第一款至

第四款轉換後，依我國法

律定其應執行之刑。 
七、原宣告徒刑附加未違反

我國強制或禁止規定、公

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之條

件者，得併予附加條件。

但原附加條件違反我國強

規範轉換移交國法院宣告徒刑

之方式。 
審查會：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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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原附加條件違反我國強

制或禁止規定、公共秩序

或善良風俗者，得視同未

附加條件。 

制或禁止規定、公共秩序

或善良風俗者，得視同未

附加條件。 

（照案通過） 
第十條 接收前在移交國已執

行徒刑之日數、執行前拘束

受刑人人身自由之日數及接

收程序所經之日數，均應以

一日分別抵依前條轉換之有

期徒刑一日。 

第十條 接收前在移交國已執

行徒刑之日數、執行前拘束

受刑人人身自由之日數及接

收程序所經之日數，均應以

一日分別抵依前條轉換之有

期徒刑一日。 

參照刑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規

定，明定應予折抵之情形。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一條 第八條第一項裁定

確定後，該管檢察署應陳報

法務部。法務部認為接收受

刑人為適當者，得核發接收

命令，交由該管檢察署指派

檢察官指揮執行。 
法務部核發前項接收命

令前，應徵詢相關機關意見

。 

第十一條 第八條第一項裁定

確定後，該管檢察署應陳報

法務部。法務部認為接收受

刑人為適當者，得核發接收

命令，交由該管檢察署指派

檢察官指揮執行。 
法務部核發前項接收命

令前，應徵詢相關機關意見

。 

一、第一項規範許可執行裁判

確定後之處理程序。 
二、接收非單純司法案件，亦

有外交層面之考量，故法務

部應徵詢外交部或相關機關

意見，衡酌國家安全、公共

秩序及受刑人是否撤回其同

意等重要事項，始決定是否

核發接收命令，爰為第二項

規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二條 依本法接收之受刑

人，應依我國法律執行其徒

刑。 

第十二條 依本法接收之受刑

人，應依我國法律執行其徒

刑。 

依本法接回之受刑人，應依我

國刑法、監獄行刑法、行刑累

進處遇條例及赦免法等法律執

行其徒刑。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三條 依第八條第一項規

定許可在我國執行之同一行

為，不得再依我國法律處斷

。 
刑法累犯之規定，於前

所犯罪在外國法院受裁判，

而該裁判依第八條第一項規

定許可在我國執行者，亦適

用之。 

第十三條 依第八條第一項規

定許可在我國執行之同一行

為，不得再依我國法律處斷

。 
刑法累犯之規定，於前

所犯罪在外國法院受裁判，

而該裁判依第八條第一項規

定許可在我國執行者，亦適

用之。 

一、我國法院既已依本法宣告

許可執行外國法院裁判，依

一事不再理及妥適運用司法

資源等原則，爰為本條第一

項規定。 
二、外國法院裁判既經我國法

院宣告許可執行並轉換徒刑

，刑法第四十七條規定亦應

適用之，爰為本條第二項規

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四條 接收而返國執行後

第十四條 接收而返國執行後

，發現移交國宣告徒刑之裁

國際間移交受刑人，係基於「

尊重外國原判決」原則，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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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移交國宣告徒刑之裁

判違背移交國法令或發現新

事實、新證據者，僅得請求

移交國依法處理。 

判違背移交國法令或發現新

事實、新證據者，僅得請求

移交國依法處理。 

移交受刑人公約第十三條亦本

於上開原則，規定複查權屬於

移交國，即我國自移交國接收

具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

戶籍之受刑人返國執行後，不

得逕依我國法律，以非常上訴

或再審等程序，推翻移交國之

確定裁判；然而，為保障國民

權益，如發現得依移交國法令

聲請非常上訴或再審之事由，

得敦促移交國依其法令為我國

國民救濟，爰為本條規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五條 經接收在我國執行

之受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由執行之矯正機關報

請法務部，許可假釋出獄： 
一、一般受刑人合併其國內

外已執行之徒刑，符合刑

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規定

，悛悔有據，且無同條第

二項之情形。 
二、少年受刑人合併其國內

外已執行之徒刑，符合少

年事件處理法第八十一條

第一項之規定，悛悔有據

。 
受刑人於移交前在移交

國受執行之紀錄，得按行刑

累進處遇條例所定類別之責

任分數換算所得分數，並得

為認定前項有悛悔之依據。

其換算標準、認定依據及有

關事項之辦法，由法務部定

之。 

第十五條 經接收在我國執行

之受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由執行之矯正機關報

請法務部，許可假釋出獄：

一、一般受刑人合併其國內

外已執行之徒刑，符合刑

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規定

，悛悔有據，且無同條第

二項之情形。 
二、少年受刑人合併其國內

外已執行之徒刑，符合少

年事件處理法第八十一條

第一項之規定，悛悔有據

。 
受刑人於移交前在移交

國受執行之紀錄，得按行刑

累進處遇條例所定類別之責

任分數換算所得分數，並得

為認定前項有悛悔之依據。

其換算標準、認定依據及有

關事項之辦法，由法務部定

之。 

一、第一項規定經接收返國執

行受刑人之假釋條件。 
二、受接收之受刑人在移交國

之執行，得視情形，按我國

行刑累進處遇條例所定類別

之責任分數標準換算所得分

數，使其返國執行後，得有

假釋機會，爰為第二項規定

，以保障其權益。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六條 法務部經移交國通

知已免除或減輕接收受刑人

所受宣告之徒刑，應立即通

知該管檢察署指派檢察官，

以書面向法院聲請免除或減

輕依第八條第一項、第九條

第十六條 法務部經移交國通

知已免除或減輕接收受刑人

所受宣告之徒刑，應立即通

知該管檢察署指派檢察官，

以書面向法院聲請免除或減

輕依第八條第一項、第九條

規定宣告許可執行並轉換之

本法採取由我國法院以裁定宣

告許可執行移交國刑事栽判並

轉換其刑期，而非直接承認移

交國刑事裁判之效力而據以執

行，是移交國有赦免或減刑而

致免除或減輕原移交國宣告之

徒刑，仍應由我國法院宣告免



 

 86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71 期 院會紀錄 

規定宣告許可執行並轉換之

徒刑。 
徒刑。 除或減輕，而非經移交國通知

即發生免除或減輕之效果。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七條 經移交國同意後，

得依我國法律赦免經接收返

國執行之受刑人。 

第十七條 經移交國同意後，

得依我國法律赦免經接收返

國執行之受刑人。 

除條約另有約定外，我國得依

我國赦免法等法律對受刑人進

行大赦、特赦、減刑或復權，

惟為尊重移交國，爰規定須經

移交國同意後，我國方得為赦

免。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章 遣送受刑人 

第三章 遣送受刑人 本章規範遣送外國受刑人返回

其本國執行之程序。 
審查會：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八條 遣送受刑人，應符

合下列條件： 
一、移交國及我國雙方均同

意移交。 
二、受刑人具有移交國國籍

。但受刑人同時具有我國

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

籍者，不得遣送。 
三、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

以書面表示同意。但法定

代理人之表示不得與受刑

人明示之意思相反。 
四、請求遣送時，殘餘刑期

一年以上者。但經移交國

及我國雙方同意者，不在

此限。 
五、移交國已以書面保證互

惠。 
六、受刑人在我國無其他刑

事案件在偵查或審判中。 

第十八條 遣送受刑人，應符

合下列條件： 
一、移交國及我國雙方均同

意移交。 
二、受刑人具有移交國國籍

。但受刑人同時具有我國

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

籍者，不得遣送。 
三、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

以書面表示同意。但法定

代理人之表示不得與受刑

人明示之意思相反。 
四、請求遣送時，殘餘刑期

一年以上者。但經移交國

及我國雙方同意者，不在

此限。 
五、移交國已以書面保證互

惠。 
六、受刑人在我國無其他刑

事案件在偵查或審判中。

遣送受刑人予外國之條件。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九條 法務部應派員確認

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回國執行出於自願，並告知

受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遣送

第十九條 法務部應派員確認

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回國執行出於自願，並告知

受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遣送

後之法律效果。 

確認外國受刑人及其法定代理

人同意移交之方式。 
審查會：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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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之法律效果。 
移交國得指派人員於前

項確認及告知之場合到場。 
第一項之同意，經確認

後不得撤回。 

移交國得指派人員於前

項確認及告知之場合到場。

第一項之同意，經確認

後不得撤回。 

（照案通過） 
第二十條 法務部接獲移交國

提出遣送受刑人之請求，認

為符合第十八條規定，經邀

集相關機關共同審議，認為

適當者，得核發遣送受刑人

命令，交由該管檢察署執行

。 

第二十條 法務部接獲移交國

提出遣送受刑人之請求，認

為符合第十八條規定，經邀

集相關機關共同審議，認為

適當者，得核發遣送受刑人

命令，交由該管檢察署執行

。 

於接獲移交國請求我國遣送該

國籍受刑人返國執行徒刑時，

應由主管刑事執行之法務部邀

集相關機關指派代表共同考量

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及受刑人

教化可能等重要事項而為決定

。經決定准許後，即應通知該

管檢察署執行移交命令。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一條 受刑人經我國遣

送至移交國執行完畢者，其

在我國未執行之徒刑，以已

執行論。 

第二十一條 受刑人經我國遣

送至移交國執行完畢者，其

在我國未執行之徒刑，以已

執行論。 

經遣送之受刑人在移交國執行

殘餘刑期之效力。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四章 附 則 

第四章 附 則 本章規範移交受刑人之其他程

序事項。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二條 本法對施行前經

刑事裁判確定之受刑人，亦

適用之。 

第二十二條 本法對施行前經

刑事裁判確定之受刑人，亦

適用之。 

參考「中華民國與巴拿馬共和

國關於遣送受裁判人條約」第

十八條規定，爰規定本法具有

溯及既往之效力。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三條 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香港及澳門間之受刑

人移交，準用本法規定，不

受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第七十五條及香港

澳門關係條例第四十四條規

定之限制。 

第二十三條 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香港及澳門間之受刑

人移交，準用本法規定，不

受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第七十五條及香港

澳門關係條例第四十四條規

定之限制。 

一、目前我方於大陸地區服刑

人數約有一千餘人，大陸於

臺灣地區服刑人數約五十餘

人，基於保障受刑事裁判確

定人及促進受刑人再社會化

，並使兩岸間受刑事裁判確

定人之接返有所遵循，爰明

定兩岸間罪犯接返事項得準

用本法規定辦理。 
二、目前我方於香港、澳門服

刑人數有六十餘人，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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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於臺灣服刑人數有三十

餘人，為促進臺灣與香港、

澳門間司法互助，以及因應

未來可能產生罪犯接返需求

，並使受刑事裁判確定人之

接返有所遵循，爰將臺灣與

香港、澳門間有關罪犯接返

事項納入本法準用範圍。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四條 本法施行細則，

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定之。 

第二十四條 本法施行細則，

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定之。

本法施行細則之訂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五條 本法自公布日後

六個月施行。 

第二十五條 本法自公布日後

六個月施行。 
本法之施行日期。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現在請廖召集委員正井補充說明。（不在場）廖委員不在場。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民進黨黨團提出異議。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八屆第二會期第九次會議討論事項第 4 案「跨國移交受刑人法草案」案擬請

交黨團協商。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潘孟安 蔡其昌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五案。 

五、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考試院函請審議「主計機構

人員設置管理條例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11 次會議報告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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